
湘潭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湘潭县财政局《湘潭县2024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关于做好2023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要求，我单位认真组织进行了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现将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部门概况
	单位名称
	湘潭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年度预算金额
	5222.66万元

	
	主管部门
	湘潭县公安局

	
	单位基本职能
	1、分析、研究交通安全情况，制定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及治理整顿交通秩序的对策措施。

2、预防、查纠交通违法行为，维护社会交通秩序，确保辖区内交通有序、畅通。

3、指导、监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4、处理各类交通事故和交通事故逃逸案件的侦破。

5、负责各类交通警卫，参与处置突发事件和抢险保畅的交通指挥。

6、机动车辆和牌证发放、改装改型、转籍过户；驾驶员的考试、发证、体检输入工作；车辆、驾驶员的各类资料建档管理和数据的登记。
7、参与规划城乡的道路建设和交通安全设施建设。

8、组织实施交通法律、法规和交通安全常识的宣传教育。

9、承办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上级公安机关交办的其他工作。

	绩效完成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全年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如下（此报告数据发布之时未得到财政批复，如有变动，以财政批复公开数据为准）：

一、收入情况：2023年财政拨款收入5222.66万元，其中年初预算3397.01万元，年中预算调整1825.65万元（系年中政策因素调整，主要包括追加人员经费、转移支付资金、上年结转结余、追加2023年第二批新增债券大鹏湘南路口交通安全隐患治理费等）；其他收入299.63万元。

二、支出情况：2023年财政拨款支出4286.51万元，基本支出2128.18万元（人员经费1675.26万元，公用经费452.92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49.6%；业务性专项支出2158.33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50.4% ；其他支出299.63万元。

三、“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23年“三公”经费年初预算115.7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5.2万元，公务接待费0.5万元，出国（境）费0万元。“三公”经费实际支出173.94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73.4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47.77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25.68万元），“三公”经费支出比上年减少27.11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务用车购置费减少；公务接待费实际支出0.49万元，比上年减少0.5万元，减少原因是我大队严格按八项规定及上级关于严格控制接待费各项规定执行，平级和下级以及无接待函的一般来客均安排在食堂就工作餐；出国（境）费实际支出0元。

四、结转结余情况：2022年度财政拨款结转结余为零，主要是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号）文件要求，国库集中支付结余不再按权责发生制列支。

　　五、支出管理措施

2023年我大队在年初编报预算时，同步布置预算绩效目标申报工作，要求在申报2023年度预算时同步申报绩效目标，将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前移至预算审核关口，以实现预算绩效目标管理与部门预算编制的有机结合。我大队对部门整体支出编制了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内容的规范性有了明显提高。预算管理工作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管理制度健全性。我大队为构建覆盖所有财政性资金并贯穿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体制，并完善了财务管理制度,并且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2、专账核算。各专项资金核算分项目单独进行核算，从预算指标下达到执行，账目清晰明了，原始凭证附件完整，无违规现象的发生。
3、资金使用合规性。资金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经费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资金使用除部分支出预算不足有调剂使用外，无截留、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4、预决算信息公开性。部门预决算信息按规定内容，在规定的时限内在公共网站予以公开，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完整、准确。
5、政府采购完成情况。我大队严格按照国家、省、市、区有关政府采购规定开展采购工作，达到政府采购要求的项目均已进行政府采购，其它物资采购全部通过政府采购电子卖场进行采购。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2023年我大队在县公安局的坚强领导、在县财政局的大力支持、在各行各业各群众的有力监督下，圆满的完成了上级机关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2023年度我大队被评为“2023 年全省公安机关春运交通安保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全省夏季交通安全整治行动成绩突出大队”。现结合实际工作完成情况，汇报如下：

1、持续巩固深化队伍教育。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锻造和练就“四个铁一般”过硬公安交警铁军。坚持以“主题教育”推进大队工作全面提升，引导广大民辅警学以致用，把学习效能转化成为担当作为，努力为辖区安全畅通创造良好的道路环境。组织开展新聘辅警警务技能集中培训，切实提高新招录辅警职业素养、纪律作风和履职能力，内强素质、外树形象。

2、全面加强路面秩序管控。全面加强路面秩序整治，严管严控“两客一危一货一校”车辆，严查严处酒驾醉驾、涉牌涉证、客车超员及摩托车、电动车违法载人、逆行、不佩戴安全头盔等重点违法行为。全年共查处交通违法行为23万起，其中查处非现场违法行为14万起，查处现场违法行为8.8万起。共查处酒驾醉驾1千起、无证驾驶2千起、摩电违法行为4.8万起。

3、强力推进交通顽瘴痼疾集中整治。严格按照“当排则排、应排尽排、真排真改”原则，全面排查农村公路和国省道“五类重点路段”，制定隐患清单。完成部、局交办的6 处事故多发点段路段治理，市交办的4 处重大隐患及乡镇17 处风险隐患都已整改到位，其中107 国道湘潭县段和湘莲大道交叉路口自今年9 月完成道路拓宽、设置红绿灯及电子监控后，实现大货车、小汽车、摩托车按标线分道有序行驶，该路段交通安全问题顽瘴痼疾得到根治。

    4、严格规范车驾管工作。一是严把机动车和驾驶人源头管理关。严格依法办理机动车登记和机动车驾驶证业务。车管所全年共计办理车驾管业务12万起，其中机动车注册登记9千余台，电动车注册登记1.4万台。大队科目一考场约考7千人，合格4千人。受理摩托车驾驶证报考1.4万人，考试合格领取驾驶证1.5万人。二是持续推进重点车辆和驾驶人隐患清零行动。推动各派出所驻村辅警对辖区“两逾”机动车、低速三轮、四轮电动车，无牌摩托车底数进行全面摸排，建立车辆信息台帐，筑牢交通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摸排录入无牌摩托车1万台，开展全县车辆和驾驶人风险隐患清零行动，催办383 台“两逾”重点车辆和641 名重点驾驶人办理注销和整改工作。

    5、扎实开展交通安全大宣传。加大交通安全宣传力度，利用“敲门行动”“村村响”等加强农村地区道路安全宣传，依托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开展“五大曝光”行动，转载转发各级媒体宣传报道近千条，以案说法，形成震慑。重点关注农村“一老一小”、快递外卖等重点群体，深入学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1千次。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1、预算绩效目标和指标值设定欠科学。 

2、部分项目预算执行出现偏差，主要是由于部分经费未支付。

	
	改进措施
	1、健全预算管理体系，提升绩效管理水平。

2、严格执行财政预算，及时跟踪监控预算执行，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年中预算调整是由于因落实国家政策，发生不可抗力、上级部门或本级党委政府临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未记入预算调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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